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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做家事可以領薪⽔嗎？

⽂:王如⽞（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3-03-17

本⽂

我國婦⼥勞動參與率⼀直到2011年才破50％，遠低於男性的參與率，這和婦⼥們被期望和要求從事育嬰和家
庭照護⼯作有極⼤的關係。

⼀、婦⼥的難處：夾在養家與活⼝之間

當⻘少年問題⽇益嚴重，專家學者和政府便呼籲為⼈⽗⺟，尤其是⺟親，應該回歸家庭；⽽⼀旦「⾼學歷」的
⼥性離開⼯作崗位，回家善盡⺟親和妻⼦的職責，他們⼜說此舉影響整體經濟發展、浪費教育投資，彷彿「家
庭主婦」是不需任何技能與⼼⼒的。⾯對這種「⾃相⽭盾」的指責，⾼學歷的家庭主婦簡直裡外不是⼈。

加上家庭主婦不是賺麵包養家的⼈，在家中沒有發⾔權，⻑期「伸⼿向丈夫拿錢」，也⾯臨⾃信⼼越來越不⾜
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社會上還⾼喊「家務是聖的」、「⺟愛是無價的」，使得家庭主婦只能任勞任怨、免
費地做⽜做⾺，想要爭取權益也說不出⼝，有冤要伸也無處可伸。

⼆、制度修正成為婦⼥權利的⾥程碑

為了肯定家庭主婦的貢獻，1985年⺠法親屬編修正時，增訂了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1]，但是，此權利的
⾏使⼀定要等到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例如夫妻雙⽅離婚或⼀⽅死亡時才會發⽣，對於婚姻關係仍然存續的家
庭主婦⽽⾔，反⽽拿不到半⽑錢，要分⼀半財產就得快快離婚，⽽離婚卻不是家庭主婦和社會所樂⾒的。因此
對仍留在婚姻中的家庭主婦就沒有可以隨意動⽀的⾦錢，想買點⾃⼰喜歡的東⻄都還要看丈夫臉⾊，豈不是不
合理？

因此，2002年⺠法夫妻財產制修改時，在法定財產制下，再增訂了「⾃由處分⾦」的制度[2]，規定夫妻於家
庭⽣活費外，可以協議⼀定數額之⾦錢，供夫或妻⾃由處分。但必須注意的是，⾃由處分⾦以夫妻雙⽅有協議
存在為前提，也就是說必須先⽣「同意」給付太太⾃由處分⾦，太太才有請求權基礎存在，否則是無法請求
的[3]。⾄於⾦額多寡，如夫妻之間能⼀併約定當然最好，如就⾦額部分未有約定，也有法院認為⾦額部分即可
請求法院酌定[4]。

聰明的太太最好就⾃由處分⾦的部分與先⽣討論清楚，⽴下⽩紙⿊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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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由處分⾦，夫妻財產制，家庭主婦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本⽂：「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
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1]

   ⺠法第1018條之1：「夫妻於家庭⽣活費⽤外，得協議⼀定數額之⾦錢，供夫或妻⾃由處分。」[2]

   臺灣臺北地⽅法院92年度重家訴更字第1號⺠事判決：「……按夫妻於家庭⽣活費⽤外，得協議⼀定數額
之⾦錢，供夫或妻⾃由處分。⺠法第⼀千零⼗⼋條之⼀定有明⽂。本件原告戊○○與被告間有婚姻關係，
現仍存續中，雙⽅未曾於家庭⽣活費⽤外，另⾏協議⼀定數額之⾦錢供原告戊○○⾃由處分，是原告戊○
○請求被告給付⾃九⼗⼀年七⽉⼀⽇起⾄九⼗五⼗⼆⽉⽌之⾃由處分⾦⼀百零四萬⼀千⼀百四⼗五元及其
利息，核與上開規定不合，⾃難准許。⾄原告戊○○所稱上開條⽂⽴法理由為「⾃由處分⾦數額多寡，宜
由夫妻依其收⼊扣除家庭⽣活費⽤後協議之。協議不成，由法院依實際狀況酌定之」，故⾃由處分⾦權利
之發⽣，與夫妻之協議無關，不能因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否認⾃由處分⾦權利云云，惟查上開條⽂之⽴
法理由係「傳統夫對妻⽀配服從關係，有違男⼥平等原則，不符潮流，故本於夫妻類似合夥關係之精神，
以及家務有價之觀念，爰增訂本條」等字，原告戊○○應係誤認，且由⽴法過程觀之，經⽴法院三讀通過
之現⾏⺠法第⼀千零⼗⼋條之⼀條⽂已與⽴法委員原提案條⽂內容（即夫妻協議不成，得向他⽅配偶請求
）不同，顯係有意刪除原提案此部分⽂字，是原告戊○○與被告既無⾃由處分⾦之協議，嗣⼜協議不成，
依現⾏條⽂，原告戊○○無從據以請求被告給付⾃由處分⾦。」

[3]

   臺灣桃園地⽅法院98年度重家訴字第4號⺠事判決：「按夫妻於家庭⽣活費⽤外，得協議⼀定數額之⾦錢
，供夫或妻⾃由處分⺠法第1018條之1固有明⽂，徵諸該法條⽂義與基於家務有價之⽴法意旨（該條⽴
法理由參照），係指夫妻間於同法第1003條之1家庭⽣活費⽤之外，另協議由夫或妻就從事家事勞動之
他⽅⼀定數額之⾃由處分⾦，且應係僅指夫妻間得為⾃由處分⾦之協議，⽽於夫妻間協議成⽴後，始有基
於該協議⽽來之⾃由處分⾦請求權，⾮謂夫妻間於未有協議之情形下，即得逕依該規定取得⾃由處分⾦之
請求權，且基此意旨，亦應於夫妻間已有欲協議定⼀家庭⽣活費⽤外之⾃由處分⾦之合意，⽽僅係就確定
數額協議不成時，始得訴請法院酌定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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